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

案件名称 马 X 银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3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马 X 银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32038219680XXXX423

联系电话 15292XXXX18

住所（住址） 江苏省邳州市铁富镇连后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2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

案件名称 解 X 丽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3006 号

当事人名称
解 X 丽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34122219890XXXX309

联系电话 15605XXXX92

住所（住址） 安徽省太和县原墙镇刘老寨村委会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2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4

案件名称 司 X 丽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3007 号

当事人名称
司 X 丽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1052719880XXXX021

联系电话 13203XXXX57

住所（住址） 南省醴陵市沩山镇漏水坪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2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4

案件名称 何 X 忠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03006 号

当事人名称
何 X 忠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319690XXXX511

联系电话 18307XXXX1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攸县丫江桥镇庙湾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2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2

案件名称 贺 X 彪未经许可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603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贺 X 彪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319810XXXX011

联系电话 13272XXXX7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攸县菜花坪镇大和村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第四十二

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肆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9

案件名称 邵 X 元擅自利用交通标识设置户外招牌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不罚决字

[2024]第 20103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邵 X 元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32061119880XXXX718

联系电话 17805XXXX71

住所（住址）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育爱村 XXXX

处罚事由 擅自利用交通标识设置户外招牌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五

十四条

处罚结果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，自行消除安全隐患，未造成危害

后果，决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0

案件名称 袁 X 设置户外招牌破损影响市容市貌和公共安全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不罚决字

[2024]第 20103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袁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60XXXX03X

联系电话 15292XXXX2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 XXXX

处罚事由 设置户外招牌破损影响市容市貌和公共安全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五

十四条

处罚结果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，自行消除安全隐患，未造成危害

后果，决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2

案件名称 赵 X 林设置户外招牌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不罚决字

[2024]第 20503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赵 X 林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32119810XXXX568

联系电话 15292XXXX8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湘潭县花石镇涓江村 XXXX

处罚事由 设置的户外招牌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五

十四条

处罚结果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，自行消除安全隐患，未造成危害

后果，决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